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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_E4_B8_AD_E9_c36_245407.htm 本案要旨 不构成医

疗事故不能绝对排除医疗过错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民法院

在审理医患纠纷案件时，对于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是经审理

能够认定医疗机构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

，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法律关于过错责

任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简要案情 唐

林林（15岁）系原告唐朝国、郭玉兰之子。2003年7月6日下

午，唐林林因与家人生气而口服除草剂中毒，后被送至被告

江苏省沛县第二人民医院（简称沛县二院）救治。入院时患

者唐林林神智清醒。双肺呼吸音粗糙，其他未见明显异常。

沛县二院诊断为：除草剂中毒，有机磷中毒。沛县二院给予

其清水洗胃、输液、抗感染、保护胃粘膜、阿托品化、吸氧

等治疗。7月8日上午9时30分，唐林林出现颈部变粗、皮下气

肿。沛县二院遂将唐林林转入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简称徐

州一院）急诊，后转入该院普外科继续救治。徐州一院诊断

为：急性腹膜炎，上消化道穿孔，广泛性皮下气肿，行腹部

探查术。手术后将唐林林转入胸外科，行双胸腔闭式引流术

。当晚6时，转入特护病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胸骨上切迹皮

下切开排气术等综合治疗，但唐林林病情进一步加重，最终

呈多脏器功能衰竭，至2003年7月9日晚7时抢救无效死亡。

2003年11月13日，唐朝国、郭玉兰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

徐州一院和沛县二院共同赔偿其医疗费8150.80元、丧葬

费2000元、交通费误工费5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死亡赔偿



金)40000元，合计50650.80元。 一审期间，经沛县二院申请，

一审法院委托徐州市医学会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004

年3月22日，徐州市医学会作出徐州医鉴(2004)010号《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为“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

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认为沛县二院在此次事故中负主

要责任，徐州一院负轻微责任。 沛县二院不服，提出重新鉴

定的申请。经一审法院委托，2004年12月15日，江苏省医学

会作出江苏医鉴(2004)28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其分

析意见为：1.沛县二院诊断治疗正确，医疗行为无过失。2.徐

州一院对患者的抢救积极，但对患者所服毒物不清时，没有

进一步组织会诊予以明确以采取相应对策，且剖腹探查欠慎

重。另，该院对该毒物中毒的预后认识不足，未能及时履行

告知义务。3.目前重度百草枯中毒的抢救仍无特效措施，预

后凶险，死亡率极高。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对江苏省医学会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应予以确认。遂判决：一

、自判决生效后10日内，被告徐州一院赔偿原告唐朝国、郭

玉兰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二、驳回原告唐朝国、郭玉兰

对被告徐州一院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唐朝国、郭

玉兰对被告沛县二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0元，由被告

徐州一院负担；徐州市医学会鉴定费2200元、江苏省医学会

鉴定费4700元，合计6900元，由被告沛县二院负担。 唐朝国

，郭玉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理由是：因鉴定人员

未出庭接受质询，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不应作为定案依

据；二被上诉人的抢救措施完全错误，显然已经构成医疗事

故，二被上诉人应予赔偿。 判决理由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 一、关于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人员应否出庭作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九

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鉴定人确因特

殊原因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书面答复当事人

的质询。”鉴于江苏省医学会在本案一审中对鉴定专家组负

责人不能出庭作证向一审法院进行了说明，并且针对上诉人

的质询作出了书面答复，程序上并无不当。 二、关于本案是

否构成医疗事故，一审期间进行了两次医疗事故鉴定。应当

说，本案患者唐林林服毒自杀，即服用“百草枯”除草剂是

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而且医学实践已经证明，中毒的机理

十分复杂，而且表面愈后病情反复的情况亦十分常见。根据

常识，服毒剂量、服毒时间长短、所服毒物的毒性、乃至患

者的体质，都可能对其能否避免死亡存在重要影响。上诉人

主张死者服毒剂量较低，但仅系单方陈述，并无证据支持；

上诉人虽然主张患者服毒至其入院时间短暂，但是患者服毒

至其被发现的时间长短不清；加之任何中毒都有一定的死亡

率，不能断言中毒患者一定能够抢救成活，“百草枯”中毒

亦不例外。所以，将两次鉴定结论进行比较，江苏省医学会

关于本案不构成医疗事故的认定更加合理。 三、关于沛县二

院和徐州一院在诊治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程度。不

构成医疗事故不能绝对排除医疗过错的存在。也就是说，人

民法院在审理医患纠纷案件时，对于不够成医疗事故，但是

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

要件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法律关于

过错责任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徐州

市医学会以及江苏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均认定徐州一院存在

医疗过错，这一认定是适当的；但是前者认为沛县二院存在



较为严重的过错，即“沛县第二人民医院诊断除草剂中毒明

确，治疗措施欠妥当，与患者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后

者则认为沛县二院“诊断治疗明确，告知与转院及时，医疗

行为无过失”。医院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专业机构，相对于不

具备专业知识的患者及其家属显然负有更加严格的注意义务

。对不同毒物所致的中毒，其针对性的诊疗方法也各有不同

，此为一般的医疗常识。本案从中毒患者唐林林入院到转院

时止，历时38小时，此间，沛县二院在患者主诉系除草剂中

毒、且患者家属已将药瓶拿至医院的情况下，未能有效排除

有机磷中毒的初诊判断，亦未尽最大努力尝试对究竟系何种

除草剂中毒作出更加明确的判断，使得治疗失去针对性，实

难谓不存在过错。例如从常理分析，拿到药瓶后尝试对药瓶

残留物送检进行毒物分析，在得知可能系“百草枯”中毒后

尝试向具有更高专业水准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都可能会对

除草剂种类的判断更加明确，从而有助于延缓和避免中毒患

者的死亡。但是考虑到沛县二院系较低级别的医院，考虑到

有入院次日患者家属拒绝治疗的情形存在，应适当减轻沛县

二院的过错责任。但是无论如何，沛县二院的过错责任不应

免除。这是因为，医学上的危险，纵使发生的可能性极低，

但有发生的可能，且为一般医师所知悉时，即有预见义务；

医学上的危险，已被合理证实时，虽未为一般医师所明知，

如实行医疗行为之医师，处于能够知悉的状态时，亦有预见

义务。综合全案案情，二被上诉人的过错程度较低。 四、关

于二被上诉人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1.医疗费。根据上诉人

的举证情况，上诉人在二被上诉人处花去的医疗费为8169.80

元，酌定二被上诉人各自承担其10％，即817元。2.上诉人主



张交通费误工费，但是无证据支持，不予采纳。3.丧葬费。

酌定为3000元，由二上诉人各自承担其10％，即300元。4.精

神损害抚慰金。一审判决徐州一院应向二上诉人赔偿8000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较为适当，不予改动；另酌定沛县二院应

向二上诉人赔偿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判决结果 2005年7

月1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维持一审判决第

一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江苏省沛县第二人民医院赔偿唐朝国、郭玉

兰医药费817元、丧葬费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合

计6117元；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徐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赔偿二上诉人医药费817元、丧葬费300元、合计1117元

；五、驳回唐朝国、郭玉兰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

费50元，由江苏省沛县第二人民医院负担25元，由徐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负担25元；徐州市医学会鉴定费2200元、江苏省

医学会鉴定费4700元，合计6900元，由被告江苏省沛县第二

人民医院负担5000元，由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负担190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江苏省沛县第二人民医院负担25元

，由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负担25元。 （该案例案号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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